
智行理财网
售后回购的会计处理方法（售后回购的会计处理方法_案例）

有人咨询：

我司向供应商投资设备支付780万，供应商全额开票，三年后供应商全额回购。期
间设备产能
全部销售给我司。合同约定三年内设备所有权为我司，三年到期供应商回购后所有
权转移。请问这种情况：

（1）我司收到发票要如何入账？是否需要确认固定资产？

（2）若确认固定资产，固定资产折旧计入什么科目？若不确认固定资产，三年的
资金成本计入到材料采购额吗？

（3）三年后收到780万如何入账？

解答：

一、会计处理

2017版《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第三十八条规定，售后回购区分两种情
形：

1.企业因存在与客户的远期安排而负有回购义务或企业享有回购权利的，表明客户
在销售时点并未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企业应作为租赁交易或融资交易进行相应的
会计处理。其中，回购价格低于原售价的应视为租赁交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的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回购价格不低于原售价的应视为融资交
易，在收到客户款项时确认金融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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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该款项和回购价格的差额在回购期间内确认为利息费用等。企业到期未行使
回购权利的，应当在该回购权利到期时终止确认金融负债，同时确认收入。

2.企业负有应客户要求回购商品义务的，应在合同开始日评估客户是否具有行使该
要求权的重大经济动因。客户具有行使该要求权重大经济动因的，企业应当将售后
回购作为租赁交易或融资交易，按照上一种情形有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否则，企业
应当将其作为附有销售退回条款的销售交易，按照本准则第三十二条规定进行会计
处理。

根据上述规定，结合提问描述，提问中的“供应商”虽然对设备开具了全额发票（
780万元），但是合同约定三年后负有全额（780万元）回购的义务，因此该“供
应商”不构成销售交易，应视作为融资交易。

同样的，对于贵公司来说，虽然收到了发票，但是并没有实际“控制”该设备，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规定，以及“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贵公司不能确认“固定资产”，而应视作为融资交易。

3.会计分录：

（1）支付款项并收到发票：

借：长期应收款 690.27万元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89.73万元

贷：银行存款 780.00万元

（2）三年后对方回购：

借：银行存款 780.00万元

贷：长期应收款 690.27万元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89.73万元

说明：如果按照后续变更为“融资
性售后回租”的融资方，就还需要确认租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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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于三年内资金成本问题：对于采购原辅材料发生的资金占用，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第1号——存货》等规定，不需要资本化计入采购的原辅材料。

二、税务处理

该问题的会计处理不复杂，难点反而是税务处理，因为处理不好很容易造成税务风
险。

1.增值税的处理

对于售后回购业务，增值税方面需要视为销售与购进两项业务，同时在“以票管税
”的大环境下，在开具了增值税发票的情况下，就需要按照规定计算并缴纳增值税
。因此，在双方对开发票的情况下，是可以按规定抵扣进项税额的。

税务风险：

在贵公司购进后，虽然设备法定所有权归贵公司，但是实际却仍然由原出售方在使
用，就构成了无偿提供设备租赁服务了。按照财税（2016）36号附件1第十四条的
规定，该无偿提供租赁服务就应“视同销售”。当然，贵公司可以辩解说，您们这
是融资交易。但是，问题在于您们三年后收回的款项依然是780万元，并没有收取
利息。

因此，为避免税务争议，建
议双方在三年期间签署一份租赁合同
，约定租金。贵公司收取的租金，可以由供应商分摊加入原材料供应价格中，最后
达到相互抵消。这样，形成实质上双方对开了一部分发票，但是在形式上可以避开
“视同销售”而多交税。

2.企业所得税的处理

（1）售后回购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确认企业所得税收入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75
号）第一条第（三）项规定：采用售后回购方式销售商品的，销售的商品按售价确
认收入，回购的商品作为购进商品处理。有证据表明不符合销售收入确认条件的，
如以销售商品方式进行融资，收到的款项应确认为负债，回购价格大于原售价的，
差额应在回购期间确认为利息费用。

问题中是回购价格等于原售价，也就不存在利息费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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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提供资金的一方，如果没有利息收入的话，也容易被税务局认定为“视同销售
”而要求缴纳企业所得税。

因此，不能简单的只是按照“销售回购”处理，为避免税务争议，依然还是如前述
双方最好再签一份租赁合同，形成“融资性售后回购”业务。

（2）融资性售后回租

假如为避免税务争议，双方签署了租赁设备的合同，就构成了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
。

《关于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承租方出售资产行为有关税收问题的公告》（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13号）规定：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是指承租方以融资为目的
将资产出售给经批准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企业后，又将该项资产从该融资租赁企业
租回的行为。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承租方出售资产时，资产所有权以及与资产所
有权有关的全部报酬和风险并未完全转移。

如果构成了售后回租业务，贵公司就按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收入确认应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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